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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

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兰州兰石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兰石集团、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

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

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海通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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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18 日披露的《兰州兰石集团有限

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收到司法文书的时间 

原告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起诉。 

（二）诉讼受理机构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 

（三）各方当事人及其法律地位 

原告：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 

被告：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石集团”）。 

（四）案件的基本情况 

案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中建一局与兰石集团于 2016 年 4 月 6 日、2016 年 4 月 20 日及 2017 年 6 月

分别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景观绿化工程）及《智能化系统工程施工合同》，对兰石集团老厂区改造项

目 6-1#、6-2#地块（兰石豪布斯卡 G 区）的施工事项进行了约定。2017 年 10 月

25 日，案涉工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案涉工程项目约定的质保期已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届满。 

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兰石集团向原告中建一局支付工程款

25,334,848.87 元；2、判令被告兰石集团向原告中建一局支付逾期付款损失

1,162,341.75 元（以应付工程款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为标准，暂计算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实际

付款的利息另算）；3、判令原告中建一局在上述工程款 25,334,48.87 元的范围内

就兰石老厂区改造项目 6-1#、6-2#地块（兰石豪布斯 G 区）施工（一标段）工

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本案诉讼费用（包括诉讼费、保全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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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被告承担。 

二、判决情况 

2022 年 6 月 21 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出具了（2021）甘 0103

民初 6975 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如下： 

“ 

（一）被告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

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 20,317,477.35 元、逾期付款损失 462,125 元，

合计 20,779,602.35 元；且自 2022 年 5 月 29 日起，以本金 8,002,163.58 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3.85％承担逾期付款损失直至欠款实际付清为止，利随本清； 

（二）驳回原告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74,286 元、诉讼保全申请费 5,000 元，合计 179,286 元；由兰

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49,698 元，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9,588

元。 

” 

三、二审情况 

（一）提起上诉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中建一局与上诉人兰石集团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州

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1）甘 0103 民初 6975 号民事判决，向甘肃省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立案。 

中建一局上诉请求：1、判令撤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1）

甘 0103 民初 6975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改判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款“20,317,477.35 元”为

“21,628,855.89 元”，逾期付款损失“462,125 元”为“1,262,944.94 元”，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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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79,602.35 元”为“22,891,800.83 元”；且自 2022 年 5 月 29 日起，改判“以本

金 8,002,163.58 元为基数”为“以本金 21,628,855.89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85%

承担逾期付款损失至欠款实际付清为止，利随本清；2、判令撤销甘肃省兰州市

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1）甘 0103 民初 6975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为“中国

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在 21,628,855.89元范围内就兰石老厂区改造项目 6-1#、

6-2#地块（兰石豪布斯 G 区）施工（一标段）工程折价或者拍卖所得价款优先受

偿”；3、一、二审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承担。 

兰石集团上诉请求：一、依法撤销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中第

一项判决；二、依法对案件改判或发回重审；三、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

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受理法院名称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二审判决结果 

2022年 12月 15日，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2022)甘 01民终 4452

号《民事判决书》，对本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判决如下： 

“ 

（一）撤销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1）甘 0103 民初 6975 号民事判决； 

（二）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中国建筑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0,223,470.38 元； 

（三）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中国建筑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工程款 20,223,470.38 元逾期付款损失（以本金 20,223,470.38

元，自 2020 年 10 月 29 日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四）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在欠付 20,223,470.38 元工程款范围

内就兰石老厂区改造项目 6-1#、6-2#地块（兰石豪布斯 G 区）施工（一标段）

工程折价或拍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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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驳回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174,286 元、诉讼保全申请费 5,000 元，中国建筑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74,286 元，共计 353,572 元，由中国建筑

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70,714 元，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282,858 元；

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预交的二审案件受理费 174,286 元，由中国建筑一局（集

团）有限公司负担 186 元，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174,100 元。 

” 

四、案件执行情况 

2023 年 1 月 31 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出具(2023)甘 0103 执

310 号《执行裁定书》，执行内容如下： 

“ 

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 17,397,962.90

元； 

二、银行存款不足部分，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与执行标的等值

的财产。 

” 

2023 年 5 月 15 日，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出具(2023)甘 0103 执

310 号《结案通知书》，具体内容如下： 

“ 

本院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被

执行人已经履行完毕全部执行事项，本院于 2023 年 5 月 15 日作结案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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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说明 

海通证券作为“19 兰石 01”、“19 兰石 02”、“20 兰石 01”、“21 兰石 01”的

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

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相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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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

诉讼进展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月   日 

 


